
灾歉减免补助资金落实到位。

（三）增加财政扶贫投入，支持扶贫开发。2002 年，中

央财政预算安排扶贫资金 106 多亿元，比上年增加 6 亿元，

增长6% ，其中中央补助地方财政扶贫资金 97.9 亿元，比

上年增加5 亿元，增长 5.38% 。2002 年 6 月底前拨付地方

92 亿元，完成当年预算的94% ，其余5.8亿元于2002 年10

月10 日前全部拨付地方，资金拨付进度明显快于上年度。

（四）积极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增加农民收入。

除支持退耕还林等工程建设，增加农民收入外，2002 年，

财政部进一步加强对农业科技推广、农业产业化、农村小型

公益设施建设的支持，积极支持农业结构调整，各项资金的

使用更多向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方面倾斜，向改善农民生活

状况方面倾斜。同时，切实加强资金管理，不仅提高了资金

使用效益，而且为增加农民收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四、参与财政支出改革，完善管理制度，加强

资金监管，进一步推进农业财政资金管理的规范化

进程

（一）参与财政支出改革工作。一是参与国库集中支付

改革试点，水利部国库集中支付改革试点在 2001 年的基础

上不断深化，纳入试点的范围逐步扩大，内容也有所增加，

继续承担着探索方法、积累经验的重任，财政部在试点工作

中及时总结水利部国库集中支付改革的经验，得到了有关方

面的认可。同时，就中国气象局国库集中支付试点的资金范

围、单位级次等问题进行了协商，审定了试点方案，确保了

气象国库集中支付试点 2002 年 5 月 1 日正式启动。二是事

业单位事业费定额改革试点逐步深化。继中国气象局被财政

部列入气象事业费 2002 年基本支出预算和项目支出预算试

点后，农林水部门 21 家事业单位农林水事业费定额试点将

于2003 年进行，为了使试点的定额客观、合理，财政部与

农林水三部门密切配合，认真测算，为确定合理的定额做了

大量的工作，为2003 年的试点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三是

参与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建立科学合理并与国际接轨的政府

收支分类是财政支出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财政部与农林水

各部门密切配合，在 2003 年率先进行政府收支分类改革的

基础上，反复研究，不断调整，基本形成农林水事务的政府

收支分类科目体系。

（二）完善农业财政资金管理制度，切实加强资金监管。

2002 年，财政部结合资金使用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在调

查研究的基础上，相继制定下发了《退耕还林工程现金补助

资金管理办法》、《林业病虫害防治补助费管理规定》、《边境

草原森林防火隔离带补助费管理规定》、《林业治沙贷款财政

贴息资金管理规定》等；并与农业部联合下发《关于大豆良

种推广资金管理的若干规定（试行）》、《海洋捕捞渔民转产

转业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暂行规定》。

在完善制度的同时，财政部进一步完善农业财政专项资

金标准文本管理，继续探索、使用农业财政专项资金项目论

证和专家评审制度；研究改善因素法、公式法等资金分配办

法，努力提高资金分配的透明度、公正性、公平性。

五、加强信息沟通与交流，加强农业财政工作

宣传

2002 年，农业财政信息整理、分析和宣传工作得到加

强，一是克服困难搜集、整理了有关数据和情况，以满足各

种不同的需要。二是对 2001 年农业农村经 济运行情况和

2002 年形势预测进行了分析，并系统总结了 1998 年以来的

农业财政工作，提出了 2002 年后三年的农业财政政策框架，

为领导决策提供依据。三是通过不同媒体及时宣传了财政部

门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三农”方针政策的情况。

通过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及时报道了财政部贯彻落实国

务院领导指示，拨付特大防汛资金，支持防汛救灾的情况；

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千秋伟业》的联合摄制工作；开展

1998～2002 年农业财政工作、财政扶贫工作的专题宣传等，

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财政部农业司供稿，魏 维、吴文智执笔）

社会保 障 财政 财务

一、加强社会保障基础管理工作，推动建立社

会保险基金的自求平衡机制

（一）认真稽核社会保险缴费基数。针对社会保险缴费

基数不实的问题，各级财政部门会同劳动与社会保障、税

务、统计等部门组织专门力量，对社会保险参保户数、参保

人数、缴费工资基数等进行了逐项稽核，查出一些少报、漏

报数。如安徽省通过全面稽核，查出未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职

工5.87 万人，少报、漏报缴费工资总额4.59 亿元；江苏省

仅 2002 年上半年通过稽核就查出少报、漏报缴费工资总额

7.16亿元。

（二）完善社会保险费征缴管理机制。到2002 年底，全

国已有 16 个地区实行税务机关征收社会保险费。这些地区

的财政部门积极会同劳动与社会保障、税务部门，认真研究

和完善税务征收办法，帮助解决税务征收过程中遇到的问

题，促进了社会保险费的稳定增长。

（三）严格清理和规范社会保险支出。各地继续清理规

范社会保险支出范围、项目和计发标准，对社会保险待遇领

取者的资格进行严格审查，控制超范围、超标准支出，减少

了虚报冒领行为。例如，新疆自治区通过对原中央行业及部

分地区新增退休人员重新进行资格认定，清退了提前退休人

员 2 万多人，一年减少支出 2.4 亿元。

（四）改变中央财政专项转移支付方式。为促使各地建

立社会保险基金自求平衡机制，加强征收管理，并承担起弥

补社会保险基金缺口的责任。从 2002 年起，中央财政的专

项转移支付实行了新的办法，由过去年底算账、一次拨付，

调整为指标年初一次下达、补助资金按季拨付、年底全面考

核评价、全年重点跟踪检查，并要求各地建立省级政府负责

制。一些地区也相应采取了措施，如吉林省在核定收支的基

础上确定省级财政对下补助定额，不足部分由市县通过控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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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收潜力及调整财政支出结构解决。这些措施有力地促进了

地方加强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管理和自求平衡能力。2002 年

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当年收入2 883.25亿元，当年支出

2 538.17亿元，滚存结余1 295.98亿元。全国失业保险基金

当年收入 220.99 亿元，当年支出 190 .02 亿元，滚存结余

258.54 亿元。扣除财政补贴收入，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当年收入2 330.16亿元，较上年增长19.17 % ，全国失业保

险基金当年收入215.65 亿元，较上年增长14.96% 。

二、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做好低收入人群的基

本生活保障工作

2002 年，各级财政部门大力调整支出结构，加大对社

会保障的投入力度，既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和国

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按时足额发放，又有力地促进了

城市低保对象 “应保尽保”目标的实现。2002 年，全国财

政用于“两个确保”和低保补助支出 855 亿元，比上年增长

33.86% 。其中，对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补助支出

557 亿元，增长51.68% ；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

补助支出 207 亿元，降低 8.12 %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补助支出 90 亿元，增长 90.71 % 。中央财政 2002 年用于

“两个确保”和低保 补助 支出 584 亿 元，比上 年增 长

14.97% 。其中，对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补助支出

408亿元，增长 16.83 % ；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

补助支出 130 亿元，降低 4.21%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补助支出46亿元，增长99.36 % 。

为提高企业退休人员的生活水平，按照党中央、国务院

的统一部署，从 2002 年 7 月 1 日起，再次提高了企业退休

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并向退休早、基本养老金偏低的老干

部、老工人、军队转业干部、原工商业者适当倾斜。同时，

还再次提高了在乡老复员军人定期生活补助标准，并连续五

年提高了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为帮助地方落实上述政

策，中央财政及时调整预算，对财政困难的中西部地区和老

工业基地给予了一定的专项补助。地方各级财政部门也及时

调整支出结构，积极筹措安排资金，确保了该项政策的

落实。

各级财政部门还积极主动配合民政部门完善低保制度，

加大投入，规范管理，保障低保对象的最基本生活需要。一

是强化制度建设，如重庆市出台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对象家庭财产收入审核办法》。二是财政部配合国务院办公

厅、民政部对云南等五省市省级低保资金安排落实情况进行

检查，并深入河北、内蒙古等地对低保工作情况进行调查。

截至2002 年底，全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为2 054万

人，比上年增长91.78 % ，基本实现了应保尽保。

三、推进“并轨”工作，积极促进下岗失业人

员再就业

（一）推进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

并轨。在 2001 年全国 18 个省份出台并轨方案的基础上，

2002 年又有 10 个省新出台了方案。为妥善解决并轨过程中

协议期满但暂时难以解除劳动关系的下岗职工以及难以与企

业解除劳动关系的新裁员等两类人员的基本生活，各地财政

部门还配合有关部门，进行了一些新探索，如一些地方由企

业自筹资金或政府筹集部分资金，比照低保标准，发放基本

生活费并代缴社会保险费，按规定纳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

障等。

（二）从政策和资金支持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工作。党

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再就业工作，2002 年 9 月，专

门召开了全国再就业工作会议，并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务院

有关部门又研究制定了 8 个相关配套文件，以保证下岗失业

人员再就业政策的落实。财政部参与了3 个配套文件的研究

制定工作，还牵头起草了《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

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资金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各省、

市、区也积极研究制定相应的具体实施办法。各地还积极探

索促进下岗职工再就业的有效方式，如青岛、广州、上海等

地方规定，就业弱势群体从事公益性岗位工作的，可给予一

定数额的工资补贴或社会保险补贴；河南省在充分调查市场

需求的基础上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上海市将再就业培训经

费核定与培训效果结合起来；宁波市设立了促进就业专项资

金，用于失业人员自主就业或小企业开业资金贷款的担保、

贴息和职业介绍补贴等。

四、推进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试点工作

辽宁省是进行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省份，2002

年，辽宁省各级财政部门积极会同有关部门不断寻找差距，

研究问题，总结经验，推进各项试点工作平稳运行。财政部

在对试点工作给予必要资金支持的同时，多次派人赴辽宁省

进行跟踪调研和指导。

2002 年辽宁省全年应做实个人账户 32.7 亿元，实际做

实个人账户34.7 亿元，做实率为 106% （超收部分主要是

补缴2001 年个人账户基金欠缴部分）。截至 2002 年底，辽

宁省已并轨解除劳动关系人员总数为 124 万人，享受财政补

助的困难企业并轨人数为 95.1 万人，基本完成了并轨任务。

五、协同推进城镇医药卫生三项制度改革

（一）积极推进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认真落实

应由财政负担的各项资金，加强医疗保险基金管理。截至

2002 年底，全国已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职工

达到8 414万人，医疗保险基金收支累计结余 425 .09 亿元，

不少地区还实行了公务员医疗补助办法和大额医疗费用互助

制度。财政部会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了《关于企业补充

医疗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推动了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制度

的建立。

（二）加快医疗卫生体制改革。2002 年，国务院决定在

青岛、柳州和西宁市推行以门诊药房与医院脱离为切入点的

完善“三项改革”试点。为此，财政部与国务院有关部门共

同制定了《关于完善 “三项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

并明确规定了试点医院门诊药房脱离后医疗成本的补偿原则

和渠道以及财政对医院的补助办法等。

（三）进一步做好离休干部离休费、医药费管理工作。

财政部与中组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在辽宁省召开了建立全

国离休干部“三个机制”工作座谈会，要求各地建立并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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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休人员 “两费”保障机制和财政支持机制，加强离休干部

的医药费管理。

（四）大力支持药品监督管理体制改革。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财政部门积极推进省以下药监机构的垂直管理，认真

作好经费指标和资产上划工作，合理安排药品监督管理经

费。中央财政也加大了对西部地区药监机构执法能力建设和

药检机构建设的补助力度。

六、贯彻农村卫生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加强

农村卫生工作

为解决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国务院于 2002

年10 月召开了全国农村卫生工作会议，并下发了《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财政部参

与了文件起草和制定工作，并研究制定了相关配套文件，包

括《关于农村卫生事业补助政策的若干意见》、《关于建立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关于农村卫生机构改革与管

理的意见》和《关于农村卫生人才培养的意见》等。就财政

对农村公共卫生、乡镇卫生院、农民合作医疗和贫困农民家

庭医疗救助的投入，以及加强农村卫生经费的财务管理等问

题提出了明确要求。同时，中央财政加大了资金投入，并进

一步研究改进了农村卫生专项经费分配办法，根据因素法分

配农村卫生专款。

七、进一步做好优抚、安置和灾害救济工作

（一）规范救济资金管理，保障灾区人民生活。2002

年，财政部与民政部联合制定了《关于规范特大自然灾害救

济补助费分配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特大自然灾害救济补

助费测算标准》，进一步规范中央救灾资金的申请、核拨和

使用管理，改变了多年来以民政部文号下拨中央救灾款的

做法。

（二）研究调整抚恤政策，保障优抚对象生活待遇的落

实。从 2002 年 1 月 1 日开始，中央财政再次提高了优抚对

象抚恤补助标准和在乡老复员军人生活补助标准，并改变了

过去按基数分配的办法，实行按优抚对象人数和补助标准据

实分配补助资金。

（三）做好安置保障工作，支持军队现代化建设。各级

财政部门继续会同有关部门推进移交政府安置的军队离退休

干部管理体制改革，并及时落实移交政府安置的军队离退休

人员各项生活待遇。四是积极支持残疾人事业的发展。经与

有关部门协商，中央财政从中央集中的彩票公益金中安排一

部分资金，用于支持残疾人事业的发展。

八、完善财政财务制度，加强监督检查

（一）建立健全财务制度。一是为进一步加强社会保险

基金管理，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共同下发了《关于加强社会

保障基金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研究起草了进一步完善

《社会保险基金财务制度》的具体办法；二是为加强低保资

金管理，财政部会同民政部研究起草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

障资金管理办法，许多省份也制定了相应的管理办法，将低

保资金纳入专户管理；三是为加强救灾资金管理，在总结近

几年经验的基础上，财政部会同民政部研究制定了进一步规

范特大自然灾害救济补助费分配管理办法。

（二）开展社会保障政策落实情况大检查。财政部参加

了国务院专门责成有关部门组成的低保资金督察小组，对云

南、江西、黑龙江等地的低保资金安排情况进行核查。财政

部还开展了缴费基数稽查和救灾资金使用情况检查。各地也

结合本地实际开展了多种形式的专项检查，及时发现问题，

并进行了整改。

九、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和理论研究，开展业务

培训

（一）开展专题调查研究。为了有针对性地研究制定政

策，各级财政部门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对完善城镇社会保障

体系试点、“两个确保”和低保、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以及

社会保险基金财务管理、社会保障资金财政补助专户运行、

救灾资金管理等专题进行调研，并撰写了许多调研报告。这

些调研为有关规章制度的研究制定积累了大量的素材。

（二）搞好前瞻性政策理论研究。一是完成城市反贫问

题的研究，二是开展了中国城镇就业情况研究，三是对社会

保障事权和财权划分问题进行了研究，四是从政府公共财政

的角度对农村卫生有关问题进行了研究，五是在认真总结五

年来财政社会保障工作基础上，提出了下一步工作思路。

（三）开展业务培训，搞好对外交流。按照财政部与世

行达成的协议，2002 年财政部举办了三期 PRO ST 模型培训

班，并在此基础上组织 9 个地区的学员运用该模型对各地区

的养老保险收支进行精算分析。财政部还组织了赴加拿大就

业和失业保险培训班，赴英、荷以及波、匈等国家考察学习

社会保障和就业政策，并撰写了《波兰、匈牙利医疗卫生体

制及其启示》、《英国、荷兰就业政策及其启示》等多篇考察

报告。

（财政部社会保障司供稿，徐 刚执笔）

国有企 业资产

与 财务 管理 工 作

一、积极推动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改制，支持

企业改革发展

（一）积极参与国有企业的重大改革。2002 年，按照中

央的决定，积极参与电力、电信两大行业体制改革和民航企

业联合重组三大改革，初步完成了涉及的资产划分、资本

（股权）确定、违规股权清退以及相关税收政策的制定工作，

并就改革对地方财政利益的影响进行专题研究，及时办理了

相关资产财务划转手续，为改革重组任务的顺利实施奠定了

基础。

（二）积极支持国有企业的改制重组。2002 年，共审核

批准了拟上市的 89 家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国有股权管理方

案，12 家境外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确认批复工作，115 家上市

公司国有股转让方案，11 家中央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国有

股东认购配股方案。参与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重组工作，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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